


2.抓好县级妇联改革。督促未完成市县做好换届选举工作。

按照全国妇联明年的重点工作部署，启动实施“县级妇联

改革破难行动”，破解县级妇联力量薄弱、资源有限、带

动基层不够的难题，在县级妇联改革上抓突破。

1.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出台指导性制度。如《关于进

一步推进新领域新业态新阶层新群体妇联组织建设的指导

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妇女之家”建设的意

见》、《海南省妇联团体会员工作制度》等，加强指导和

督促。

2019年12月主席工作会议



3.织牢织密组织网络，为参与社会治理奠定坚实基础。坚持党建带妇建，

推动基层妇联组织建设纳入同级党的组织建设总体布局，构建共建共创

共享共赢的区域化妇建格局。借鉴上海等省市妇联“不拘一格，应建尽

建”经验，通过单独创建、联合组建、区域联建、行业统建等方式，在

新领域新业态新阶层新群体灵活多样建妇联，尤其是在候鸟人群建立妇

联，打造具有海南地域特色品牌。

4.加强“妇女之家”规范化建设，筑牢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工作阵地。

改变“妇女之家”有效使用不佳的状况，将妇女维权点、妇女议事协商

点、家庭教育指导点、服务项目配送点等统筹入家；建立代表和执委对

接联系机制、妇女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网上网下联动机制、妇女工作评

价机制等机制；促进妇女代表、妇联执委、妇女干部、社会组织等进家

服务，提升“妇女之家”服务水平。在村民小组、社区网格等妇女群众

生产生活的最小单元建立“妇女微家”。各市县妇联要重视“妇女之

家”、“妇女微家”示范点建设工作，以点带面，发挥引领和指导区域

妇女儿童活动阵地的带动作用。



6.加强妇联干部队伍建设，分层分类做好女干部培训工作。
加强培训基地建设，采取多种形式来增强女干部培训效果。
联合省委组织部举办厅级干部调训、处级干部培训。指导市
县开展“基层妇联领头雁培训计划”等培训，强化创新理论
武装、政治能力训练、职业精神塑造、业务知识学习、妇女
情怀培养、群众工作方法培训，增强妇联干部群众工作本领，
全面提升素质和能力，为海南自贸区（港）建设培养高素质
的女干部队伍做贡献。

5.建立健全发挥妇联执委、妇女代表作用的长效机制，切实
履职尽责。实施“基层妇联亮牌服务行动”，开展“妇联组
织亮牌子、妇联干部亮身份、妇联工作亮作为”活动。



组织建设

阵地建设

队伍建设

改革现场会及调研项目

深化妇联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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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 织 建 设



2019年建设情况



四新领域建妇联情况统计表

已报送市县 四新领域建妇联个数 建妇女之家或
妇女微家个数 备注

海口 0 3 拟建京环公司妇联

三亚 9 0
儋州 30 0
琼海 12 0
文昌 1 0
万宁 10 0
东方 1 0 东方上彩公司妇联

五指山 1 0
澄迈 10 25
临高 5 10
定安 1 0 夕阳红妇联

屯昌 3 1
陵水 4 0
昌江 10 0
琼中 8 0
白沙 2 0
合计 107 39 以上数据截止2019年10月31日

未报送市县

乐东

保亭

三沙



与省委组织部两新工委联
合发文《关于在非公有制
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建立
妇女组织的通知》（琼妇
字〔2020〕25号）

已向各市县妇联提出工
作要求，各市县妇联也
纷纷行动。

今年工作重点和任务要求



按照“哪里有群众，哪里就要有自己的组
织”和“不拘一格，应建尽建”的原则，
力争用2至3年时间在两新组织比较集中的
各类街区、园区、商圈、楼宇以及重点行
业协会商会中建立妇女组织，逐步扩大两
新组织中妇女组织和妇联工作的有效覆盖。

通过“三服务”（服务党建、服务组织、服务
妇女），逐步达到“五好”（班子组建好、阵
地建设好、工作机制好、开展活动好、职
工关爱好、作用发挥好）目标。

工作目标



　

    1.单独组建
女性固定从业人
员较多、党建基
础较好、条件成
熟的两新组织，
应当单独建立妇
女组织。

　

    2.区域组建
两新组织相对集中、资源相对
集聚地区，以区域的视角通盘
考虑、统筹谋划、成片推进妇
女组织建立工作，可以采取
“街区+妇女组织”“园区+妇
女组织”“商圈+妇女组
织”“楼宇+妇女组织”等多种
形式，强化区域妇女组织的设
置与布局。

    3.行业组建
产业链规模集聚的两新组织，
以产业龙头为主导，以专业化
分工为基础，以凝聚妇女、服
务产业发展为重点，可以采取
“协会+妇女组织”“商会+
妇女组织”“专业经济合作社
+妇女组织”等多种形式，构
建行业妇女组织。

（一）分类推进拓展妇女组织网络　　　     组织设置



01

02

1.条件成熟的两新组织，可建立妇联。按照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等规定，由妇女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全
体会议选举主席一人，专兼职副主席若干人，
必要时可选举常务委员若干人。妇女代表大会
每五年举行一次。

（二）因地制宜设置妇女组织形式

2.在妇女人数较少、居住分散、条件还不成
熟，但有建立妇女组织意愿的两新组织，组
织形式从实际出发灵活设置。可先成立妇女
小组，开展活动、凝聚妇女，等条件成熟时
建立妇联。



党建带妇建

妇建服务党建

党建带妇建

妇建服务党建

1.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2.加强组织有效覆盖

3.加强队伍建设        
4.加强阵地建设

3.服务社会和谐　    　
4.服务妇女群众

1.服从党的领导。        
2.服务中心大局

主要任务：两个方面



（一）思想重视，齐抓共管 （二）加强指导，确保实效 （三）健全完善各项制度

加强领导，协调推进
统筹安排，精心组织
因地制宜，逐步突破

加强与两新工委沟通联系，
开展调查摸底工作
加强分类指导
培育示范点，适时总结推广
经验，形成案例

两新工委
妇联

工作要求



2 阵 地 建 设



工作重点和任务要求

出台《海南省妇联关于
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妇女
之家建设的意见》（琼
妇字〔2020〕34号）,
指导各级妇联深化妇女
之家建设。



建设妇女之家示范点；
总结推广在农村、城区、单位和
新领域新业态新阶层新群体中创
建妇女之家的模式，加大在新领
域新业态新阶层新群体中创建妇
女之家的力度；
推动全省妇女之家努力按照服务
型妇女之家示范建设标准升级。

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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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

工作重点

深化阵

地建设

下沉工作

完善方式

深化服务

健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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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创业就业

家庭建设

困难帮扶

维护权益4

（一）进一步深化服务，聚焦妇女之家基本功能（统筹入家）

深化阵地建设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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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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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下沉——使妇女之家成为体现妇联组织
的基本职责、主要工作的主阵地

资源下沉——整合社会资源，链接辖区内企
业、学校、社会组织等的服务资源

项目下沉——积极探索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项目。

（二）进一步下沉工作，推动资源向妇女之家倾斜（资源建家）

深化阵地建设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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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活动经常化。

坚持管理制度化

坚持工作精细化

坚持灵活建阵地——利用好规范的实体“妇女之家”、网上妇女之
家、并在有条件的妇联执委家中、新领域新业态新阶层新群体经营
场所、妇女活动场地创建“妇女微家”或执委工作室等多种方式，
做到灵活建阵地，延伸工作手臂。

4

（三）进一步健全机制，规范妇女之家管理（机制管家）

深化阵地建设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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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进妇女代表进妇女之家。

进一步推进妇联执委进妇女之家。

进一步推进妇联干部进妇女之家。

进一步引导社会组织进妇女之家。4

（四）进一步推进“四进家”，完善联系群众的工作方式

深化阵地建设指导



妇女之家专职人员管理办法

《海南省妇联妇女之家专
职人员管理办法》（琼妇
字〔2020〕35号）



调查摸底，了解掌握联系市县的基层妇女组织基本情况

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和措施，撰写工作
总结

每个季度须前往所联系的市县，协助其开展妇女之家、妇女
微家工作，推进市县妇女之家示范点建设，时间不少于一个
星期。

协助联系的市县充分发挥妇女之家宣传教育、维权服务、组
织活动、排忧解困四大职能的作用。

协助联系的市县搭建妇女之家的信息交流平台

每年至少撰写一篇信息稿件，反映联系市县妇女之家的特色、
亮点及经验做法

1

2

3

4

5

6

妇女之家专职人员联系1个市县（每两年变更一次），协助省妇联1个部室开展工作。

年终量化考核：由组织联络部牵头，协管部室及联系市县协助进行



3 队 伍 建 设



增强妇联干部综合能力素质，并
发挥妇联干部广泛联系群众作用。

工作重点和任务要求

制定《海南省妇联2020年培训计划》，
分级分层分类做好妇女干部和妇联干
部培训工作



继续指导各市县组织开展“基
层妇联领头雁培训计划”

启动实施“基层妇联领头雁行
动计划”

充分发挥妇女代表、执委、常委、
妇联干部联系妇女群众作用

推选优秀执委，发挥先进模范带
头作用。

工作重点和任务要求



4 改革现场会及调研项目



单击此处添加标题

时间：
初拟6月底

地点：
改革做得有特
色有利于观摩
的市县

方式：
现场观摩
经验交流
以会代训

会前准备：报送总结、报送案例

改革现场会





截止2020年4月29日报送情况

“四新领域”建妇联、“妇女之家”、“妇女微家”案例统计表

序号 市县

“四新领域”案例个数

备注建妇联案
例

“妇女之家”
案例

“妇女微家”
案例

1 海  口 4 3 2

2 儋  州 2 2 2

3 三  沙 1

4 琼  海 1 1 1

5 东  方 1

6 五指山 1 1

7 临  高 1

8 琼  中 1 1

合计 11 9 5



单击此处添加标题调研项目 全国妇联、民政部联合调研

2020年4月30日，下发《海南省妇联关于开展社会组织中建立妇女组织和女性社会
组织工作情况调研的通知》，请大家做好此项工作，请于2020年5月18日前将调研
报告发回省妇联组联部。




